
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

（2007 年 1 月 21 日第一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为规范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会费收取、使

用和管理，保证协会职能的正常履行，根据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

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03〕95 号）、《中国矿业权评估师

协会章程》、《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会员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交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。每个会员都应当按照本办法按时、

足额交纳会费。 

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协会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。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

均应从取得会员资格当年起，按照本办法向协会交纳会费。 

第四条会员无故未及时、足额交纳会费或拒绝交纳会费的，将按照有

关规定精神视为自动退会。 

第二章  会费交纳标准及办法 

第五条会员按下列标准交纳会费： 

会费标准以 200610 年 3 月 24 日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首届会员代

表大会通过的会费标准为准。各类会员交费标准如下： 

（一）副会长执业单位会员    10 万元/年； 

（二）常务理事执业单位会员   5 万元/年； 

（三）理事执业单位会员       3 万元/年； 

（四）非理事执业单位会员     1 万元/年； 



（五）非执业个人会员中的评估师 500 元/年。 

第六条会费按年交纳。 

会员应当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，将当年会费一次性交清。 

第三章  会费使用及管理 

第七条会费开支范围： 

会费用于协会章程规定业务范围内开展工作所需的各项开支。 

第八条协会对会费实行预决算管理制度。年度支出预算根据协会年度

工作计划编制，经财务工作委员会审核后，每年向常务理事会、理事

会报告。 

第九条自愿接受社团管理机关认可的审计机构审计。 

第十条会费收支情况接受财务工作委员会和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。 

第十一条协会秘书处综合财务部配备专门人员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和要

求核算，建立并严格执行会费财务会计管理制度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二条本办法由矿评协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本办法自矿评协常务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施行，有与本办法不

一致的，按本办法规定执行。 


